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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城市供热企业评价管理办法（暂

行）》的通知  

    

吉建规﹝2024﹞2 号  

   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长春新

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，中韩(长春)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

局，梅河口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(市)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局、房产局：  
  为加强城市供热管理，规范供热市场秩序，确保供热安全稳定运行，提高

供热质量，促进供热行业健康、平稳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吉林省城市供热条

例》和相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，请各地遵照执行。  

    

  附件：吉林省城市供热企业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 

    

  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

  2024 年 5 月 29 日  


